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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書記錄多人得醫治的精彩見證故事、實況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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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國烏陵出版社編輯部長 賓錦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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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的權能 

3.神的權勢、能力與權能的區別

提到神的能力時，常把權勢、能力、權能混為一談，實際

上，三者有所不同。能力是指以人的能力做不到，唯有無所不

能的神才具有的能力。權勢是指由神給予的威儀與聲勢，在靈

界，無罪就是力量；從另一個角度看，權勢本身就是聖潔。徹

底離棄惡行和非真理的思想，成就聖潔的屬神子女，才可領受

屬靈的權勢。

權能則是指各樣的惡事都完全禁戒，達到聖潔地步的子女

才配有的能力。例如司機有開車的能力，指揮交通的員警則有

叫車停下來的權力。員警是憑國家賦予的權力，他可以命令司

機把車停下來，也可允許司機把車開走。由此可知，司機雖然

有開車的能力，卻沒有員警那樣的權力來指揮交通。

如上述，權勢和能力是不同的，而權能就是權勢加上能

力。馬太福音十章1節說：「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，給他們

權柄，能趕逐污鬼，並醫治各樣的病症。」這裡的權能不僅是

能夠趕逐污鬼的權勢，而且還有醫治各種病症的能力。

4.醫病的恩賜和權能的區別

對神的權能不了解的人，以為醫病的恩賜和權能是一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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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兩者是截然不同的。

哥林多前書十二章9節記載的恩賜，即聖靈的恩賜是可醫

治由細菌引起的疾病，而無法醫治人體組織的退化或因神經細

胞壞死而導致的耳聾或啞巴。這些人必須從神那裡領受大能，

並按著神的旨意禱告後，才可治癒。

神的權能一旦賜下，就能經常彰顯出來，但是醫病的恩賜

卻不能這樣。聖靈的恩賜與心靈的聖潔兩者密不可分。只要為

靈魂迫切禱告，在神眼裡看來是合用的器皿，神就會賜予。但

是，聖靈的恩賜若非用在彰顯神的榮耀，而是謀求私利，神就

會把恩賜收回。

因此，神的權能是給完全聖潔的人，一旦得到就不會減弱

或消失，也不會用在謀求私利上。若與神越親近，神就會給予

更高層次的權能，就能彰顯更大的權能。如果心與所行的，能

與神完全合而為一，更可彰顯出耶穌曾行過的權能。

聖靈的恩賜不易醫治重病或罕見病症，若患者的信心不堅

定，就更難醫治。但是，透過神的權能沒有不能醫治的病，患

者稍能表現出屬靈信心，立刻就能得治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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